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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

日前，市人民法院对一起合同纠纷案
件作出判决。
俞某和王某共同承包了一家公司的

员工食堂。2019年 10月 15日，双方签订
合同，约定俞某和王某为食堂供应早
餐、中餐，承包期为 2019年 10月 15日至
2020年 10月 14日，承包费每月为 10500
元。
合同期满后，公司支付承包费时，却

扣除了2020年2月、3月、4月上半月的相
关款项。公司称，2020年 2月至 4月中
旬，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停业、食
堂未开放，俞某和王某没有提供餐饮服
务，因此该期间的款项不应支付。
俞某和王某不服，于今年 1月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尚欠的承包费

26250元。
经法院查明，2020年1月24日，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指挥部印发《温岭市关于暂时关停部分
公共场所的通知》（第 1号），关闭市内所
有文化、教育、旅游等公共场所。公司停
止营业，员工食堂未使用，直至 2020年 4
月15日恢复正常供应。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 2020年 1月暴发

的新冠肺炎疫情，系双方均不能预见、不
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应依法适
用不可抗力的规定。考虑疫情及疫情防控
措施导致被告停止经营、原告亦无需提供
餐饮服务，继续按照原合同的约定足额支
付承包费对被告不公，酌情确定被告支付
原告承包费13500元。

因疫情未提供餐饮服务，承包费怎么说？

记者 赵云

除了上述3起案件，还有一起案件同样令人印象
深刻。
我市一家公司和一名女主播签订合同，约定合作

期限为3年，女主播在某平台上直播。去年3月15日
起，女主播停播。公司以女主播违约为由起诉至法
院，要求其支付违约金。
女主播辩称，公司拖欠直播工资，导致其无法正

常直播。庭审中，公司对迟延发放直播工资的原因进
行了合理解释，这也与我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采取
有关防控措施的客观事实相符。
法院认为，公司因不可抗力迟延发放工资不构成

违约行为，不构成女主播未按合同约定正常直播的理
由。最后，法院判处女主播支付公司违约金。疫情影
响不是有意违约的砝码。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经济活动受到影响，由此也

引发了很多纠纷。在涉疫情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法
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准确适用法律，平衡各方利
益，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院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准确适用不可抗力的具

体规定，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
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民事纠纷，符合不可抗力法
定情形的，按照相关法律妥善处理。
比起房客起诉要求房东退还租金，房东主动减免

租金的行为，更加暖人心。此类租金纠纷，一旦进入
诉讼程序，法院按照公平的原则，房东也并非“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
一起防疫，需要更多的正能量、更多的善良。这

样，涉疫情的民事案件也会少很多。

疫情不是有意违约的砝码

这些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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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云

2020 年 2 月 21
日，原是吴先生举办婚
礼的日子。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他取消了婚礼。之
前，他和一家婚庆公司
签订婚庆定单，由对方
提供婚庆服务人员及场
地布置等。吴先生支付
了3800元的定金。
婚礼取消后，吴先

生要求对方返还定金，
但对方一直拖延未还。
无奈之下，他只好起诉
到法院。最后，法院支
持了他的诉请。
新冠肺炎疫情给大

家的生活带来较大影
响，由此也引发了很多
与疫情相关的民事诉
讼。

去年12月，钟先生将老东家——某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告了，要求其支付工资报酬共计3.9万余元。

2019年 4月，钟先生进入公司从事置业顾问工
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钟先生的工资报酬
为基本工资4000元/月及销售提成两项。2020年3月
9日，钟先生办理离职手续。
去年 5月 22日，双方因劳动争议在街道劳动争

议调解委员会接受调解，公司确认尚欠钟先生某项
目佣金提成 33233.76元、2020年 1月至 3月部分基
本工资和“团拥费用”未支付。因公司无法确定工
资提成发放时间，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另外，
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5月29日分别向原告支付
工资1032元、5224元。
公司是否应当全额支付钟先生 2020年 2月份工

资，成了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公司称，应按照钟先
生2月份实际出勤天数7天支付工资。
法院认为，公司实行按月支付工资的制度，工

资支付周期为一个月。公司因疫情原因至 2020年 3
月初复工，停工停产期间从2020年春节延长假期结
束的次日（2月 3日）起计算，2020年 2月 3日至 3
月 2日为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因此，钟先生主张
的2月份工资并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公司
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足额支付。
根据查明的事实，钟先生月工资标准为 4000

元，公司尚未支付原告2020年1月、2月、3月的工
资，扣除已支付的6256元，法院确认被告尚需支付
原告工资3399元。
加上法院确认的佣金薪酬、“团拥费用”，法院

最终判处公司支付钟先生3.8万余元。

停工停产，员工工资照付吗？

疫情期间，很多房东为租户免除了租
金。然而，程女士却没有遇到这样的房
东。为此，去年7月她将房东起诉到法院。

2016年 7月，程女士因经营美容院需
要，向房东陈先生租了位于城东街道的一
处房子。双方签订合同，约定自 2016年 7
月 20日至 2018年 7月 19日止，第一年租
金为 5.8万元，第二年为市场价，一年交
一次租金，每次提前 30日付清一年租金
等。
程女士实际承租上述房屋经营美容院

至2020年7月19日，租金已支付完毕。其
中，2019年 7月 20日至 2020年 7月 19日
的租金为5.5万元。
程女士称，受疫情影响，美容院于

2020年1月24日起暂停营业，同年3月22
日恢复营业。暂停营业使她遭受很大的经
济损失。恢复营业后，店里的生意也大不
如前。这样的情况下，程女士向房东提出
免除停业期间的房租及减少恢复营业后的
租金，房东没同意。
于是，程女士提起诉讼，要求房东退

还停业期间的房租9166.6元及恢复营业后
数月的减租款项5005元。
陈先生辩称，程女士在租赁期间的租

金已支付完毕，不同意减免租金，对方的
要求无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

政府部门采取的各项防控措施使程女士的
经营受到影响，系双方在签订合同当时无
法预见也无法避免和克服的情形，属于不
可抗力。根据我市恢复相关行业开放营业
的通告及原告停业的实际情况，确定原告
因疫情原因不能经营的时间为57天，由此
产生的房租损失为 8589元（55000÷365×
57）。因当事人双方对于该损失结果均无
过错，基于公平原则，法院认为该项损失
应由双方平等分担，即被告返还给原告租
金4294.5元。
原告恢复营业后，疫情对商业经营的

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不可能突然消除，造
成原告经济损失客观存在，法院酌情确定
被告返还给原告 2020年 3月 22日至 2020
年7月19日期间的租金2000元。

店铺暂停营业，租金要减免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
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一）》：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
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
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
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
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
任。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
或者损失扩大有可归责事由
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
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主张其
尽到及时通知义务的，应当承
担相应举证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
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
导意见（二）》：承租
非国有房屋用于经
营，疫情或者疫情防
控措施导致承租人没
有营业收入或者营业
收入明显减少，继续
按照原租赁合同支付
租金对其明显不公
平，承租人请求减免
租金、延长租期或者
延期支付租金的，人
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
人参照有关租金减免
的政策进行调解；调
解不成的，应当结合
案件的实际情况，根
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
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第二条规定：
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
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
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
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
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
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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